附件3

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七届理事会第十次（扩大）会议参会回执表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电话（区号）：             手机：
	序号
	姓  名
	民族
	单  位
	职  务
	手机号码
	参会代表身份

	
	
	
	
	
	
	基金会理事或理事代表
	繁荣煤矿文艺事业突出贡献文艺工作者或代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住宿房间数量：单间（  ）间、标间（  ）间。


注：1.请务必填写参会回执表（行数可根据情况增加），于3月3日前报至基金会秘书处；
2.请根据实际情况在“参会代表身份”栏中打“√”，可多选；
3.为做好会务相关工作，请准确填写住宿房间数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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